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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
《彭阳县城阳乡刘河村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

（2022-2035）》

二、村庄类型

刘河村属于“集聚提升类村庄”

三、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为刘河村行政区范围，总面积为 2855.83

公顷。

四、规划期限

现状基期年为：2021 年

近期为：2022-2025 年；远期为：2026-2035 年。

五、规划人口

规划近期户籍人口 3197 人，常住人口 1325 人；

规划远期户籍人口 3051 人，常住人口 1265 人。

六、规划方案

1、规划定位

健全村庄产业生态链条，深度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

手段，同时完善村庄居民点设施配套及人居环境品质提升，

规划将刘河村打造成为：以现代休闲农业为基础，以窑洞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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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、红梅杏、烽火台为特色的乡村农业旅游为主的特色产业

示范村。

2、国土空间总体布局

（1）农业空间

至规划末期，刘河村农业空间面积为 1658.95 公顷，占

村域面积的 58.09%。耕地面积为 1065.99 公顷，其中永久基

本农田面积为 937.99 公顷。

（2）建设空间

建设空间包括居住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商

业服务业用地等用地。至规划末期，刘河村建设空间面积为

136.06 公顷，占村域面积的 4.76%，主要分布在彭镇公路及

茹河两侧。

（3）生态空间

生态空间指具有自然属性、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

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，包括湿地、水域等具有生态价值的

用地。至规划末期，刘河村生态用地面积为 1060.81 公顷，

占村域面积的 37.15%，其中生态保护红线用地面积为 176.43

公顷。

3、国土空间管控

3.1 农业空间

（1）永久基本农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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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，不得擅自修改和调整规模与

布局；

②严格禁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、绿化隔离带和

防护林建设，禁止改变基本农田土壤性状发展林果业和挖塘

养鱼，禁止对基本农田耕作层造成永久性破坏；

③禁止占用区内土地进行非农建设，禁止在区内建房、

建窑、建坟、挖砂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

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；

④种植设施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，可以使用永久基本农

田，不需补划；

⑤重大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通信、军事设施等确实无法

避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区，必须严格论证，按程序报批。

（2）一般耕地

①不得在一般耕地上挖湖造景、种植草皮。

②不得在国家批准的生态退耕规划和计划外擅自扩大

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规模。经批准实施的，应当在“三调”

底图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上，明确实施位置,带位置下

达退耕任务。

③不得违规超标准在铁路、公路等用地红线外,以及河

渠两侧、水库周边占用一般耕地种树建设绿化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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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未经批准不得占用一般耕地实施国土绿化。经批准实

施的，应当在“三调”底图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上明确

实施位置。

⑤未经批准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不得将通过流转获得

土地经营权的一般耕地转为林地、园地等其他农用地。

⑥确需在耕地上建设农田防护林的，应当符合农田防护

林建设相关标准。建成后，达到国土调查分类标准并变更为

林地的，应当从耕地面积中扣除。

⑦严格控制新增农村道路、畜禽养殖设施、水产养殖设

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使用一

般耕地。确需使用的,应经批准并符合相关标准。

（3）设施农用地

①养殖设施原则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涉及少量永

久基本农田确实难以避让的，允许使用但必须补划同等数

量、质量的永久基本农田；

②严禁随意扩大设施农用地范围，限制非农建设占用设

施农用地，确需占用的应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；

③向乡镇政府申请备案，乡镇政府定期汇总情况后汇交

至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3.2 建设空间

（1）宅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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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严格执行“一户一宅”政策，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

土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规划新申请的宅基地，优先利用村内

空闲地、闲置宅基地和废弃地，使用水浇地的，每户不得超

过二百七十平方米；使用平川旱作耕地的，每户不得超过四

百平方米；使用出坡地的，每户不得超过五百四十平方米。

②现有宅基地超标的不得申请新建宅基地，鼓励超标宅

基地、在城镇周边的、外出务工的“两栖人口”的宅基地有

偿退出；

③新增宅基地确需在规划范围外选址的，经三分之二村

民代表同意后，在保证用地规模不变的前提下，方可按照相

关程序调整布局；

④规划已确定为拆迁撤并类的村组，不得新建住宅，引

导村民有序退出；

⑤村庄建设应优先利用现有建设用地、闲置地和废弃

地。

（2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
①优先保障公共服务设施、基础设施、村内交通用地及

景观绿化用地需求；

②坚持节约集约和保护资源的原则，各类基础设施项目

在具体安排用地规模时，应严格执行国家、自治区或行业相

关用地标准，优先使用存量土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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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，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

退后至少 3 米。村内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

进行建设。垃圾收集点、公厕、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

地及综合服务站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、卫生室、养老

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，村民不得随意占用；

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确需调整选址，要做好

评估，尽量少占或不占优质耕地，依程序进行调整。

（3）特殊用地

①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，不得兴建殡葬设施；

②引导村民殡葬采取绿色殡葬方式入葬，严禁用水泥和

其它不易风化建筑材料制作墓穴封土堆。严禁用水泥、砌石

或其它不易风化的建筑材料围圈墓穴和祭扫场地。

（4）留白用地

①留白用地作为村庄居住、农村公共公益设施、零星分

散的乡村文旅设施及农村新产业、新业态等用地指标，在不

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并符合相关用途管制要

求的前提下，在村域内灵活使用。

②弹性管控原则上应符合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庄规划编

制导则》准入项目，严禁建设清单中禁建项目类型。

3.3 生态空间

（1）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，禁

止开展与生态保护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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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对生态用地中具有特殊生态功能的重要水源涵养、

生物多样性维护、水土保持、防风固沙、盐渍化等生态敏感

区，应严禁改变用途。

（3）对生态用地中一般功能的区域，例如其他草地、

裸土地等，应限制开发利用。

（4）禁止在管护区域内的私挖乱垦行为。

4、产业发展规划

4.1 产业发展方向

产业发展体系以现代机械化农业为主导产业，以生态农

业旅游体验业为辅助产业。推动一、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。

一产：通过规模化经营、机械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，发

展现代化农业种植。在农业种植基础上，与特色生态种养相

结合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，提高农民收入。

三产：现有烽火台、窑洞等资源与传统种植基础结合衍

生出第三产——乡村农业旅游体验。

4.2 产业空间布局

规划刘河村将形成“一心、一轴、四片区”的功能结构，

从而促进村庄和谐发展，打造集生态、生产、生活为一体的

新型美丽乡村。

综合服务中心：以村庄村委会为中心，建立健全各项村

庄服务体系。

经济发展轴：以国道 327 为主要经济发展轴，串联周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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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景区，沿茹河打造主要的景观轴线，建设健身步道，打造

茹河周边生态环境。

生活居住片区：以茹河与彭镇公路两边的片区为主，做

好居民生活配套，并且发展旅游设施配套服务，形成观光、

美食、住宿等一体的旅游项目。

生态涵养片区：以西北边坡地山林景观为依托，将生态

涵养作为重点。

现代农业片区：以北边农田为主，健全现代农业体系。

红杏花海生态观光片区：以南边红杏林为主，发展休闲

旅游业。

5、居民点建设规划

结合现状地形情况，刘河村用地布局本次规划将拆除宅

基地共计 76 宗，其中拆除零散宅基地 39 宗，受新建银昆高

速影响 19 宗，受地质灾害影响 12 宗，受新建垃圾填埋场影

响 2 宗，集中安置区域调整 4 宗，本次规划共计拆除居住用

地 11.81 公顷。

规划将在刘河村新建 86 户宅基地，分别位于一队村委

会西侧、一队原集中安置点西侧及东侧，五队原集中安置点

东侧（具体位置见居民点建设规划图）。其中 76 户用于拆

迁安置，剩余 10 户可用于村内分户。预计规划末期刘河村

人口减少，规划期内也可将空闲宅基地利用安置刘河村未来

出现的分户问题。


